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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登记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
（第38号）

《进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登记管理办法》于2000年7月18日经农业部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施行。

部长　陈耀邦

二000年八月十七日

进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登记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进口饲料、饲料添加剂监督管理，保证养殖动物的安全生产，根据《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饲料是指经工业化加工、制作的供动物食用的饲料，包括单一饲料、添加剂预混合饲料、浓缩饲料、配合饲料和精料补充料。

本办法所称饲料添加剂是指饲料加工、制作、使用过程中添加的少量或者微量物质，包括营养性饲料添加剂和一般饲料添加剂。

第三条 外国企业生产的饲料和饲料添加剂首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的，应当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申请登记，取得产品登记证；未取得产品登记证的饲料、饲料添加剂不得在中国境内销售、使用。

第四条 进口的饲料、饲料添加剂应当符合安全、有效和不污染环境的原则。生产国（地区）已淘汰或禁止生产、销售、使用的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不予登记。

第五条 外国厂商或其代理人申请进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产品登记证，应当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提交下列资料和产品样品：

（一）进口饲料或饲料添加剂登记申请表（一式二份，中英文填写）。

（二）代理人需提交生产企业委托登记授权书。

（三）提交申请资料（中英文一式二份），包括下列内容：1、产品名称（通用名称、商品名称）；  2、生产国（地区）批准在本国允许生产、销售的证明和在其他国家的登记资料；  3、产品来源、组成成分和制造方法；  4、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  5、标签式样、使用说明书和商标；  6、适用范围和使用方法或添加量；  7、包装规格、贮存注意事项及保质期；  8、必要时提供安全性评价试验报告和稳定性试验报告；  9、饲喂试验资料及推广应用情况；  10、其他相关资料。  

（四）提交产品样品。1、每个品种需3个不同批号，每个批号3份样品，每份为检验需要量的3－5倍。同时附同批号样品的质检报告单；  2、必要时提供该产品相对应的标准品或对照品。  

第六条 农业部在收到上述全部申请资料和产品样品后15个工作日内做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决定受理的，交农业部指定的饲料质量检验机构进行产品质量复核检验。

第七条 饲料质量检验机构应当在收到产品样品和相关资料后3个月内完成产品质量复核检验，并将检验结果报送农业部全国饲料工作办公室。申请人应当协助饲料质量检验机构进行复核质量检验。

第八条 凡未获得生产国（地区）注册登记许可的饲料和饲料添加剂在中国境内登记时，必须进行饲喂试验和安全性评价试验。试验费用由申请人承担。

第九条 进口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允许使用但出口国已批准生产和使用的饲料和饲料添加剂，应当进行饲喂试验，必要时进行安全性评价试验。试验方案应经农业部审查，试验承担单位由农业部认可。试验费用由申请人承担。

第十条 试验过程中因产品样品应用造成的不良后果，由申请人承担责任。

第十一条 申请资料完整，质量复核检验合格的产品，经农业部审核合格后，发给进口饲料、饲料添加剂产品登记证。属于第八条、第九条规定情况的，应当将饲喂试验、安全性评价试验结果提交全国饲料评审委员会审定通过后，由农业部发给产品登记证。

第十二条 凡已登记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的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一旦证实对人体、养殖动物和环境有危害时，立即宣布限用或撤销登记。外国厂商应当赔偿全部经济损失。

第十三条 从事进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登记、评审、复核试验等工作的有关单位和人员，应当为申请人提供的需要保密的技术资料保密。

第十四条 进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产品登记证的有效期限为五年。期满后，仍需继续在中国境内销售的，应当在产品登记证期满前六个月内申请续展登记。

第十五条 办理续展登记需提供以下资料和产品样品：

（一）提交续展登记申请表；

（二）提交原产品登记证复印件；

（三）提供生产国（地区）最新批准文件、质量标准和产品说明书等其他必要的资料。

第十六条 未按规定时限办理续展登记或监督抽查检验1次不合格的进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需送交产品样品，进行复核检验。但受到停业经营处罚的除外。

第十七条 生产国（地区）已停止生产、使用的饲料和饲料添加剂，或连续两次以上监督抽查检验不合格的进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不予续展。

第十八条 改变生产厂址、产品标准、产品配方成分和使用范围的，应当重新办理登记。

第十九条 进口的饲料、饲料添加剂在国内销售的，必须按《饲料标签》标准（ＧＢ10648）的要求附具中文标签，并在标签上标明产品登记证号。

第二十条 办理进口饲料、饲料添加剂产品登记证需按有关规定交纳登记费、检验费和评审费。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按《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处罚。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关于进口饲料添加剂登记的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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